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學生宿舍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94年3月3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年4月15日公佈實施 
中華民國96年12月27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7年1月21日海學住字第0970003005號令發布實施 
中華民國97年1月22日海學住字第0970000887號令發布實施 
中華民國100年12月16日海學住字第1000016589號令發布實施 
中華民國102年6月4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2年6月27日海學住字第1020010934號令發布實施 
中華民國103年12月26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4年1月19日海學住字第1040000674號令發布實施 
中華民國106年5月23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6年6月5日海學住字第1060010773號令發布實施 
中華民國109年12月17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0年1月19日海學住字第1100000900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11年 5月25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1年8月9日海學住字第1110016931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114年5月14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4年5月23日海學住字第1140012089號令發布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學生宿舍管理辦法」第三條訂定之。 

二、本校為提昇學生宿舍品質，保障學生身心健康，爰成立「學生宿舍輔導委員會」，以下
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由下列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學務長、國際長、副學務長、校安中心主任、住宿輔導組組長。 
(二)教師代表委員：由各學院各推派教師一人參加，任期一年。 
(三)學生委員：由各學生宿舍自治會總幹事及各學院賃居校外學生代表一名參加，任期

一年。 

四、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學務長兼任；執行秘書一人，由住宿輔導組組長兼任；並
置幹事一人，由業務承辦人兼任，負責安排議程及準備相關資料。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 
六、本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學生宿舍輔導工作年度實施計畫之規劃與審議。 
(二)學生住宿輔導相關辦法之審議與修訂。 
(三)學生宿舍分配、收費、管理等相關事宜之協調與審議。 
(四)學生宿舍重大修繕工程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學生宿舍管理相關事項之審議。 

七、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